
臺灣新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臺灣新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

                                    111年度模蒞字第999號

　　被　　　告　游智明　（年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沈元楷律師　

                褚瑩姍律師

                曾彥傑律師

上列被告因貪污治罪條例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年度模偵字第999號），現由貴院審理中，茲提出聲請調查證據

與意見如下：

壹、請將起訴書犯罪事實欄伍補充為：「...甚至容許中華工程

公司在建好新設防洪牆前，就『於民國101年5月至同年6月

19日間』拆除了舊有防洪牆和臨時封水牆...」。

貳、除準備程序書（二）聲請調查之證據外，另就提示非供述證

據之部分，補充聲請如下：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C3-1 第八標臨時封水牆計畫書 被告違背職務。

C3-2 第七標、第八標防汛應變計畫 被告違背職務。

C3-3 八標臨時封水牆計算書 被告違背職務。

C3-4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北水政字第

1000563724號函稿暨函附100年

5月27日臨時封水牆審查會會議

紀錄（含簽到表、開會通知

單、審查意見）

被告違背職務。

C6-1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102年訴字第

1862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

行為。

C6-1-1 內政部營建署北區工程處書

函、書函所附新北市政府水利

局函及101年4月13日「新北市

被告違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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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管重大河防建造破堤案件防

汛整備會議」會議紀錄

C6-1-2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101年9月19

日北水政字第1012483286號函

P30至P33墩柱臨時封

水牆補強設施嗣後始

施作完竣。

C6-1-3 內政部營建署北區工程處101年

9 月 28 日 營 署 北 北 字 第

1013103798號書函及書函所附

有關P30~P33共構缺口支付費用

表

P30至P33墩柱臨時封

水牆補強設施嗣後始

施作完竣。

C6-1-4 101年6月19日申請開挖河防建

造物查核表

被告違背職務。

C6-1-5 101年6月20日申請開挖河防建

造物查核表

被告違背職務。

C6-1-6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101年6月28

日北水政字第1011994790號函

及函附101年6月27日行政處分

書、新北市政府水利局101年7

月4日北水政字第1012080844號

函及函附101年6月27日行政處

分、新北市政府102年4月12日

北水政字第1021551132號函及

函附102年4月12日行政處分

書、新北市政府水利局102年6

月6日北水政字第10218403681

號函及函附102年6月5日行政處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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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書

C6-2 最高行政法院103年判字第464

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

行為。

C6-3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103年訴更一

字第99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

行為。

C6-3-1 第七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

面圖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

行為。

C6-3-2 第八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

面圖（一）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

行為。

C6-3-3 第八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

面圖（二）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

行為。

C6-4 最高行政法院106年判字第595

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

行為。

C11-1 附圖一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審

核流程圖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

序。

C11-2 附圖二河防建造物附建查驗流

程圖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

序。

C11-3 附表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

表（空白）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

序。

C20 臺北縣政府水利局99年9月6日

北水政字第0990852311號函暨

函附河防建造物（破堤）查核

表

例示破堤施工的查驗

程序。

C21 臺北縣政府水利局99年11月26

日北水政字第0991145997號函

暨函附河防建造物（破堤）查

核表

例示破堤施工的查驗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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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就被告之科刑事項，聲請調查以下證據：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D1 被告102年1月31日調查局詢問

筆錄

1.犯罪之動機、目

的。

2.犯罪時所受之刺

激。

3.犯罪之手段。

4.犯罪行為人之生活

狀況。

5.犯罪行為人之品

行。

6.犯罪行為人之智識

程度。

7.犯罪行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度。

8.犯罪所生之危險或

損害。

9.犯罪後之態度。

D2 被告102年3月13日調查局詢問

筆錄

D3 被告102年1月31日偵訊筆錄

D4 被告102年2月1日訊問筆錄【法

院羈押】

D5 被告102年2月21日偵訊筆錄

D6 被告102年3月13日偵訊筆錄

D7 被告102年3月27日訊問筆錄

【法院延押】

D8 被告102年5月2日偵訊筆錄

D9 當庭就量刑事項詢問被告 同上。

D10 111年6月20日17時37分11秒門

號0935023XXX(持用人游智明)

之通訊監察譯文

1.犯罪之動機、目

的。

2.犯罪行為人違反義

務之程度。

3.犯罪所生之危險或

損害。

4.犯罪後之態度。

D11 永和環快第八標缺口照片10張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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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就公訴人聲請調查證據次序及各別程序所需時間，表示意見

如下表：

D12 分段施作平面圖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

害。

D13 內政部營建署北區工程處101年

9 月 28 日 營 署 北 北 字 第

1013103798號書函及書函所附

有關P30~P33共構缺口支付費用

表

犯罪行為人違反義務

之程度。

D14 內政部營建署102 年4 月3 日

營署北字第10223180929 號函

犯罪行為人之智識程

度。

D15 自由時報101年6月21日電子報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

害。

次序 所需時間

1 檢方陳述起訴要旨 5分鐘

2 檢方開審陳述 25分鐘

3 檢方就不爭執事項出示證據 30分鐘

4-1 檢方出示與詰問證人薛云河、謝智慧、陳景德

相關之證據

3小時

4-2 交互詰問證人薛云河

4-3 交互詰問證人謝智慧

4-4 交互詰問證人陳景德

4-5 檢方出示證人薛云河、謝智慧、陳景德及其他

相關人員之筆錄

5-1 出示與詰問證人賴忠雄、林秀蓓相關之證據 2.5小時

5-2 交互詰問證人賴忠雄

5-3 交互詰問證人林秀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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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規定，以書面提出

準備程序書如上。

　　此　致

臺灣新北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年　　6 　　月　　 8　　日

　　　　　　　　　　　　　　　檢　察　官　林亭妤

　　　　　　　　　　　　　　　　　　　　　郭智安

　　　　　　　　　　　　　　　　　　　　　王凌亞

5-4 檢方出示證人賴忠雄、林秀蓓及其他相關人員

之筆錄

6-1 出示與詰問證人曾立華、胡青雲相關之證據 1.5小時

6-2 交互詰問證人曾立華

6-3 交互詰問證人胡青雲

6-4 檢方出示證人曾立華、胡青雲及其他相關人員

之筆錄

7 檢方就爭執事項出示其餘證據 20分鐘

8 詢問被告 20分鐘

9 檢方就事實及法律辯論 50分鐘

10 檢方就科刑事項出證 15分鐘

11 檢方就科刑事項辯論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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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
                                    111年度模蒞字第999號
　　被　　　告　游智明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沈元楷律師　

                褚瑩姍律師

                曾彥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模偵字第999號），現由貴院審理中，茲提出聲請調查證據與意見如下：
壹、請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伍補充為：「...甚至容許中華工程公司在建好新設防洪牆前，就『於民國101年5月至同年6月19日間』拆除了舊有防洪牆和臨時封水牆...」。
貳、除準備程序書（二）聲請調查之證據外，另就提示非供述證據之部分，補充聲請如下：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C3-1

		第八標臨時封水牆計畫書

		被告違背職務。



		C3-2

		第七標、第八標防汛應變計畫

		被告違背職務。



		C3-3

		八標臨時封水牆計算書

		被告違背職務。



		C3-4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北水政字第1000563724號函稿暨函附100年5月27日臨時封水牆審查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開會通知單、審查意見）

		被告違背職務。



		C6-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第1862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1-1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書函、書函所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函及101年4月13日「新北市轄管重大河防建造破堤案件防汛整備會議」會議紀錄

		被告違背職務。



		C6-1-2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9月19日北水政字第1012483286號函

		P30至P33墩柱臨時封水牆補強設施嗣後始施作完竣。





		C6-1-3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101年9月28日營署北北字第1013103798號書函及書函所附有關P30~P33共構缺口支付費用表

		P30至P33墩柱臨時封水牆補強設施嗣後始施作完竣。





		C6-1-4

		101年6月19日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

		被告違背職務。



		C6-1-5

		101年6月20日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

		被告違背職務。



		C6-1-6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6月28日北水政字第1011994790號函及函附101年6月27日行政處分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7月4日北水政字第1012080844號函及函附101年6月27日行政處分、新北市政府102年4月12日北水政字第1021551132號函及函附102年4月12日行政處分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2年6月6日北水政字第10218403681號函及函附102年6月5日行政處分書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2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464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訴更一字第99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1

		第七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2

		第八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一）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3

		第八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二）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4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判字第595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11-1

		附圖一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審核流程圖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11-2

		附圖二河防建造物附建查驗流程圖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11-3

		附表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空白）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20

		臺北縣政府水利局99年9月6日北水政字第0990852311號函暨函附河防建造物（破堤）查核表

		例示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21

		臺北縣政府水利局99年11月26日北水政字第0991145997號函暨函附河防建造物（破堤）查核表

		例示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叁、就被告之科刑事項，聲請調查以下證據：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D1

		被告102年1月31日調查局詢問筆錄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3.犯罪之手段。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7.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8.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9.犯罪後之態度。



		D2

		被告102年3月13日調查局詢問筆錄

		




		D3

		被告102年1月31日偵訊筆錄

		




		D4

		被告102年2月1日訊問筆錄【法院羈押】

		




		D5

		被告102年2月21日偵訊筆錄

		




		D6

		被告102年3月13日偵訊筆錄

		




		D7

		被告102年3月27日訊問筆錄【法院延押】

		




		D8

		被告102年5月2日偵訊筆錄

		




		D9

		當庭就量刑事項詢問被告

		同上。



		D10

		111年6月20日17時37分11秒門號0935023XXX(持用人游智明)之通訊監察譯文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3.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4.犯罪後之態度。



		D11

		永和環快第八標缺口照片10張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D12

		分段施作平面圖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D13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101年9月28日營署北北字第1013103798號書函及書函所附有關P30~P33共構缺口支付費用表

		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D14

		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4 月3 日營署北字第10223180929 號函

		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D15

		自由時報101年6月21日電子報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肆、就公訴人聲請調查證據次序及各別程序所需時間，表示意見如下表：
		次序

		


		所需時間



		1

		檢方陳述起訴要旨

		5分鐘



		2

		檢方開審陳述

		25分鐘



		3

		檢方就不爭執事項出示證據

		30分鐘



		4-1

		檢方出示與詰問證人薛云河、謝智慧、陳景德相關之證據

		3小時



		4-2

		交互詰問證人薛云河

		




		4-3

		交互詰問證人謝智慧

		




		4-4

		交互詰問證人陳景德

		




		4-5

		檢方出示證人薛云河、謝智慧、陳景德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5-1

		出示與詰問證人賴忠雄、林秀蓓相關之證據

		2.5小時



		5-2

		交互詰問證人賴忠雄

		




		5-3

		交互詰問證人林秀蓓

		




		5-4

		檢方出示證人賴忠雄、林秀蓓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6-1

		出示與詰問證人曾立華、胡青雲相關之證據

		1.5小時



		6-2

		交互詰問證人曾立華

		




		6-3

		交互詰問證人胡青雲

		




		6-4

		檢方出示證人曾立華、胡青雲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7

		檢方就爭執事項出示其餘證據

		20分鐘



		8

		詢問被告

		20分鐘



		9

		檢方就事實及法律辯論

		50分鐘



		10

		檢方就科刑事項出證

		15分鐘



		11

		檢方就科刑事項辯論

		20分鐘







伍、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規定，以書面提出準備程序書如上。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8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郭智安
　　　　　　　　　　　　　　　　　　　　　王凌亞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
                                    111年度模蒞字第999號
　　被　　　告　游智明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沈元楷律師　
                褚瑩姍律師
                曾彥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模偵字第999號），現由貴院審理中，茲提出聲請調查證據
與意見如下：
壹、請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伍補充為：「...甚至容許中華工程
    公司在建好新設防洪牆前，就『於民國101年5月至同年6月19
    日間』拆除了舊有防洪牆和臨時封水牆...」。
貳、除準備程序書（二）聲請調查之證據外，另就提示非供述證
    據之部分，補充聲請如下：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C3-1 第八標臨時封水牆計畫書 被告違背職務。 C3-2 第七標、第八標防汛應變計畫 被告違背職務。 C3-3 八標臨時封水牆計算書 被告違背職務。 C3-4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北水政字第1000563724號函稿暨函附100年5月27日臨時封水牆審查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開會通知單、審查意見） 被告違背職務。 C6-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第1862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1-1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書函、書函所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函及101年4月13日「新北市轄管重大河防建造破堤案件防汛整備會議」會議紀錄 被告違背職務。 C6-1-2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9月19日北水政字第1012483286號函 P30至P33墩柱臨時封水牆補強設施嗣後始施作完竣。  C6-1-3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101年9月28日營署北北字第1013103798號書函及書函所附有關P30~P33共構缺口支付費用表 P30至P33墩柱臨時封水牆補強設施嗣後始施作完竣。  C6-1-4 101年6月19日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 被告違背職務。 C6-1-5 101年6月20日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 被告違背職務。 C6-1-6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6月28日北水政字第1011994790號函及函附101年6月27日行政處分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7月4日北水政字第1012080844號函及函附101年6月27日行政處分、新北市政府102年4月12日北水政字第1021551132號函及函附102年4月12日行政處分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2年6月6日北水政字第10218403681號函及函附102年6月5日行政處分書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2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464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訴更一字第99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1 第七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2 第八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一）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3 第八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二）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4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判字第595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11-1 附圖一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審核流程圖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11-2 附圖二河防建造物附建查驗流程圖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11-3 附表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空白）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20 臺北縣政府水利局99年9月6日北水政字第0990852311號函暨函附河防建造物（破堤）查核表 例示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21 臺北縣政府水利局99年11月26日北水政字第0991145997號函暨函附河防建造物（破堤）查核表 例示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叁、就被告之科刑事項，聲請調查以下證據：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D1 被告102年1月31日調查局詢問筆錄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3.犯罪之手段。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7.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8.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9.犯罪後之態度。 D2 被告102年3月13日調查局詢問筆錄  D3 被告102年1月31日偵訊筆錄  D4 被告102年2月1日訊問筆錄【法院羈押】  D5 被告102年2月21日偵訊筆錄  D6 被告102年3月13日偵訊筆錄  D7 被告102年3月27日訊問筆錄【法院延押】  D8 被告102年5月2日偵訊筆錄  D9 當庭就量刑事項詢問被告 同上。 D10 111年6月20日17時37分11秒門號0935023XXX(持用人游智明)之通訊監察譯文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3.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4.犯罪後之態度。 D11 永和環快第八標缺口照片10張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D12 分段施作平面圖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D13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101年9月28日營署北北字第1013103798號書函及書函所附有關P30~P33共構缺口支付費用表 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D14 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4 月3 日營署北字第10223180929 號函 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D15 自由時報101年6月21日電子報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肆、就公訴人聲請調查證據次序及各別程序所需時間，表示意見
    如下表：
次序  所需時間 1 檢方陳述起訴要旨 5分鐘 2 檢方開審陳述 25分鐘 3 檢方就不爭執事項出示證據 30分鐘 4-1 檢方出示與詰問證人薛云河、謝智慧、陳景德相關之證據 3小時 4-2 交互詰問證人薛云河  4-3 交互詰問證人謝智慧  4-4 交互詰問證人陳景德  4-5 檢方出示證人薛云河、謝智慧、陳景德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5-1 出示與詰問證人賴忠雄、林秀蓓相關之證據 2.5小時 5-2 交互詰問證人賴忠雄  5-3 交互詰問證人林秀蓓  5-4 檢方出示證人賴忠雄、林秀蓓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6-1 出示與詰問證人曾立華、胡青雲相關之證據 1.5小時 6-2 交互詰問證人曾立華  6-3 交互詰問證人胡青雲  6-4 檢方出示證人曾立華、胡青雲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7 檢方就爭執事項出示其餘證據 20分鐘 8 詢問被告 20分鐘 9 檢方就事實及法律辯論 50分鐘 10 檢方就科刑事項出證 15分鐘 11 檢方就科刑事項辯論 20分鐘 
伍、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規定，以書面提出
    準備程序書如上。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8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郭智安
　　　　　　　　　　　　　　　　　　　　　王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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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三）
                                    111年度模蒞字第999號
　　被　　　告　游智明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沈元楷律師　

                褚瑩姍律師

                曾彥傑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模偵字第999號），現由貴院審理中，茲提出聲請調查證據與意見如下：
壹、請將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伍補充為：「...甚至容許中華工程公司在建好新設防洪牆前，就『於民國101年5月至同年6月19日間』拆除了舊有防洪牆和臨時封水牆...」。
貳、除準備程序書（二）聲請調查之證據外，另就提示非供述證據之部分，補充聲請如下：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C3-1

		第八標臨時封水牆計畫書

		被告違背職務。



		C3-2

		第七標、第八標防汛應變計畫

		被告違背職務。



		C3-3

		八標臨時封水牆計算書

		被告違背職務。



		C3-4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北水政字第1000563724號函稿暨函附100年5月27日臨時封水牆審查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開會通知單、審查意見）

		被告違背職務。



		C6-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訴字第1862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1-1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書函、書函所附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函及101年4月13日「新北市轄管重大河防建造破堤案件防汛整備會議」會議紀錄

		被告違背職務。



		C6-1-2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9月19日北水政字第1012483286號函

		P30至P33墩柱臨時封水牆補強設施嗣後始施作完竣。





		C6-1-3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101年9月28日營署北北字第1013103798號書函及書函所附有關P30~P33共構缺口支付費用表

		P30至P33墩柱臨時封水牆補強設施嗣後始施作完竣。





		C6-1-4

		101年6月19日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

		被告違背職務。



		C6-1-5

		101年6月20日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

		被告違背職務。



		C6-1-6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6月28日北水政字第1011994790號函及函附101年6月27日行政處分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1年7月4日北水政字第1012080844號函及函附101年6月27日行政處分、新北市政府102年4月12日北水政字第1021551132號函及函附102年4月12日行政處分書、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2年6月6日北水政字第10218403681號函及函附102年6月5日行政處分書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2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464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訴更一字第99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1

		第七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2

		第八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一）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3-3

		第八標新設防洪牆分段施作平面圖（二）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6-4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判字第595號判決

		本案破堤施工屬違法行為。



		C11-1

		附圖一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審核流程圖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11-2

		附圖二河防建造物附建查驗流程圖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11-3

		附表申請開挖河防建造物查核表（空白）

		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20

		臺北縣政府水利局99年9月6日北水政字第0990852311號函暨函附河防建造物（破堤）查核表

		例示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C21

		臺北縣政府水利局99年11月26日北水政字第0991145997號函暨函附河防建造物（破堤）查核表

		例示破堤施工的查驗程序。







叁、就被告之科刑事項，聲請調查以下證據：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D1

		被告102年1月31日調查局詢問筆錄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3.犯罪之手段。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7.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8.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9.犯罪後之態度。



		D2

		被告102年3月13日調查局詢問筆錄

		




		D3

		被告102年1月31日偵訊筆錄

		




		D4

		被告102年2月1日訊問筆錄【法院羈押】

		




		D5

		被告102年2月21日偵訊筆錄

		




		D6

		被告102年3月13日偵訊筆錄

		




		D7

		被告102年3月27日訊問筆錄【法院延押】

		




		D8

		被告102年5月2日偵訊筆錄

		




		D9

		當庭就量刑事項詢問被告

		同上。



		D10

		111年6月20日17時37分11秒門號0935023XXX(持用人游智明)之通訊監察譯文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3.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4.犯罪後之態度。



		D11

		永和環快第八標缺口照片10張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D12

		分段施作平面圖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D13

		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101年9月28日營署北北字第1013103798號書函及書函所附有關P30~P33共構缺口支付費用表

		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D14

		內政部營建署102 年4 月3 日營署北字第10223180929 號函

		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D15

		自由時報101年6月21日電子報

		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肆、就公訴人聲請調查證據次序及各別程序所需時間，表示意見如下表：
		次序

		


		所需時間



		1

		檢方陳述起訴要旨

		5分鐘



		2

		檢方開審陳述

		25分鐘



		3

		檢方就不爭執事項出示證據

		30分鐘



		4-1

		檢方出示與詰問證人薛云河、謝智慧、陳景德相關之證據

		3小時



		4-2

		交互詰問證人薛云河

		




		4-3

		交互詰問證人謝智慧

		




		4-4

		交互詰問證人陳景德

		




		4-5

		檢方出示證人薛云河、謝智慧、陳景德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5-1

		出示與詰問證人賴忠雄、林秀蓓相關之證據

		2.5小時



		5-2

		交互詰問證人賴忠雄

		




		5-3

		交互詰問證人林秀蓓

		




		5-4

		檢方出示證人賴忠雄、林秀蓓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6-1

		出示與詰問證人曾立華、胡青雲相關之證據

		1.5小時



		6-2

		交互詰問證人曾立華

		




		6-3

		交互詰問證人胡青雲

		




		6-4

		檢方出示證人曾立華、胡青雲及其他相關人員之筆錄

		




		7

		檢方就爭執事項出示其餘證據

		20分鐘



		8

		詢問被告

		20分鐘



		9

		檢方就事實及法律辯論

		50分鐘



		10

		檢方就科刑事項出證

		15分鐘



		11

		檢方就科刑事項辯論

		20分鐘







伍、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規定，以書面提出準備程序書如上。
　　此　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8　　日
　　　　　　　　　　　　　　　檢　察　官　林亭妤
　　　　　　　　　　　　　　　　　　　　　郭智安
　　　　　　　　　　　　　　　　　　　　　王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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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